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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宜昌市税务局 宜昌市自然资源
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明确税收强制执行
不动产登记事项的公告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了解决税务机关实施强制执行拍卖或变卖被执行人不动

产，买受方在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登记相关问题，维护国家税收

安全，保障买受人实现其财产权利，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

现将税收强制执行不动产登记的工作职责、办事流程和文书适用

等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税务机关有权对欠缴税款纳税人实施强制执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四十条、第四十

一条等规定，从事生产、经营的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

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，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

担保的税款，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，逾期仍未缴纳的，经县

以上税务局（分局）局长批准，税务机关可以采取扣押、查封、

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、货物或者其他

财产，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、滞纳金或罚款。并且上述

税收强制执行措施“不得由法定的税务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行

使”，相关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的法律责任由税务机关依法承担。

二、税务机关实施强制执行可以拍卖、变卖不动产

税务机关对欠缴税款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等依法实施税收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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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执行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抵税财物拍卖、变卖试行办法》（国税总局

令第 12 号）等规定可以拍卖、变卖其不动产，以拍卖、变卖收

入依次抵缴拍卖、变卖费用，税款、滞纳金，并在一定情况下按

规定可以抵缴罚款。

三、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协助税务机关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

税务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规定对欠缴税款的纳税人等实施强制执

行，拍卖、变卖其不动产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据《不动产登记

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九条第二款第四项“法律、行政法规规

定的其他情形”的规定“直接办理不动产登记”。

四、税收强制执行不动产登记流程和文书适用

（一）税务机关在完成拍卖、变卖程序后，依据《国家税务

总局关于印发全国统一税收执法文书式样的通知》（国税发

〔2005〕179 号）的规定制作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；

（二）税务机关向不动产登记机构出具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，

并附列拍卖人出具的成交证明和有关材料、《税收强制执行决定

书（拍卖/变卖适用）》《拍卖（变卖）商品、货物或其他财产

清单》和不动产登记机构需要的其他材料；

（三）不动产登记机构应根据税务机关出具的《协助执行通

知书》，并审核相关法律文书和资料，直接为买受人办理不动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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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。

五、本公告自 年 月 日起施行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1.相关法律规定

2.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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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相关法律条款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

第四十条 从事生产、经营的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

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，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

所担保的税款，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，逾期仍未缴纳的，经

县以上税务局(分局)局长批准，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

措施:

(一)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

缴税款;

(二)扣押、查封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

的商品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，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。

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，对前款所列纳税人、扣缴义

务人、纳税担保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。

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，不在强制

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。

第四十一条 本法第三十七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条规

定的采取税收保全措施、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力，不得由法定的税

务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行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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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抵税财物拍卖、变卖试行办法》（国税总局令第 12

号）

第二条 税务机关拍卖、变卖抵税财物，以拍卖、变卖所得

抵缴税款、滞纳金的行为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二十六条 以拍卖、变卖收入抵缴未缴的税款、滞纳金和

支付相关费用时按照下列顺序进行：

（一）拍卖、变卖费用。

（二）未缴的税款、滞纳金。

（三）罚款。下列情况可以用拍卖、变卖收入抵缴罚款：

1.被执行人主动用拍卖、变卖收入抵缴罚款的；

2.对价值超过应纳税额且不可分割的商品、货物或者其他财

产进行整体扣押、查封、拍卖，以拍卖收入抵缴未缴的税款、滞

纳金时，连同罚款一并抵缴；

3.从事生产经营的被执行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逾期不

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、又不履行的，作出处罚决定

的税务机关可以强制执行，抵缴罚款。

三、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

第十九条 当事人可以持人民法院、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

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生效决定单方申请不动产登记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直接办理不动产登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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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人民法院持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不动

产登记机构办理登记的；

（二）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依据法律规定持协助查封通知

书要求办理查封登记的；

（三）人民政府依法做出征收或者收回不动产权利决定生效

后，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注销登记的；

（四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不动产登记机构认为登记事项存在异议的，应当依法向有关

机关提出审查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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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税务局（稽查局）

协助执行通知书

税协三〔 〕 号

：

根据 规定，我局已依法

将 的 实施拍卖，请协

助买受人 办理该动产或不动产的过户手续。

附件：1．拍卖人出具的成交证明和有关材料；

2．《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（拍卖/变卖适用）》（ 税

强拍〔 〕 号）、《拍卖（变卖）商品、货物或其他财产

清单》；

3．其他材料。

税务机关（签章）

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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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说明

1．本通知书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五

条设置。

2．适用范围：税务机关通知有关机关协助买受人办理拍卖

的动产或不动产的过户手续时使用。

3．抬头填写应通知的有关机关的具体名称，如：房地产管

理、车辆管理等机关。

4．“根据 规定”横线处填写税务机关拍卖纳税人

商品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的法律依据。一般填写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条、第五十五条、第八

十八条等条款。

5．“我局已依法对 的 实施拍卖”中第一

横线处填写被拍卖的商品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的纳税人的具体名

称；第二横线处填写被拍卖商品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的具体名称。

6．“请协助买受人 办理该动产或不动产的过户手续”

横线处填写取得动产或不动产产权的买受人的具体名称。

7．本通知书与《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（拍卖/变卖适用）》

（ 税 强拍〔 〕 号）、《拍卖（变卖）商品、货物

或其他财产清单》、《税务文书送达回证》一并使用。

8．文书字轨设为“协三”，稽查局使用设为“稽协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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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．本通知书为 A4 竖式，一式二份，一份随同《税收强制执

行决定书（拍卖/变卖适用）》、《拍卖（变卖）商品、货物或

其他财产清单》送协助执行机关，一份装入卷宗。

注：本文书依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统一税收执法

文书式样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5〕179 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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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文书送达回证

送达文书名称

《 国家税务总局 税务局

（稽查局）协助执行通知书》

税协三〔 〕 号

受送达人

送达地点

受送达人签名或盖章
年 月 日 时 分

代收人代收理由

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时 分

受送达人拒收理由 年 月 日 时 分

见证人签名或盖章
年 月 日 时 分

送达人签名或盖章
年 月 日 时 分

填发税务机关
（章）年 月 日 时 分


